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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 

2017年 11月 6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谨随函附上美利坚合众国第 2371(2017)号决议执行情况报告(见附件)。美国

驻联合国代表团谨请将该报告向委员会分发。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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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 6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美利坚合众国安全理事会第 2371(2017)号决议执行情况报告 

 本报告说明了美国为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的

第 2371(2017)号决议第 3 至 13 段采取的具体措施。美国认为，会员国必须充分、

有效执行该决议。美国打算继续应要求在可能的范围内支持其他国家执行该决议。 

 美国为执行该决议有关规定采取的部分措施如下： 

指认 

第 3段 决定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d)段规定的措施也适用于本决议附件一

和附件二开列的个人和实体、代表他们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或实体、由他们拥

有或控制，包括以非法方式拥有或控制的实体，还决定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e)段规定的措施也适用于本决议附件一开列的个人以及代表他们或按其指示

行事的个人； 

 美国已指认第 2371(2017)号决议附件一中列名的所有个人和实体，由财政部

和国务院下属的各主管机构对其进行资产冻结。根据外国资产管制处印发的公开

指南，资产冻结适用于被指认的一个或以上个人所有权占 50%或以上的实体。代

表被指认个人或实体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和实体以及由被指认实体控制(但所

有权占比不足 50%或以上)的实体可能会根据指认首要目标的相关授权受到衍生

指认。 

 附件一所列所有个人的姓名已输入适当的领事馆数据库，一旦此类个人申请

签证或入境，即可进行评估。代表被指认个人或实体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和实

体可能会根据指认首要目标的相关授权受到衍生指认。 

 国土安全部有权根据《美国法典》第 8 编第 1182(a)(3)(A)(i)节(希望进入美国

“以专门、主要或顺便参与...违反或规避禁止从美国出口货物、技术或敏感信息

的任何法律...的任何活动...”)、第(a)(3)(C)节(有理由认为入境“可能会给美国外

交政策带来严重不利后果”)、第(f)节(入境“会损害美国利益”)等相关法律和规

章规定的理由，拒绝外国人入境或在美国过境。 

第 4段 决定通过指认额外物品调整第 1718(2006)号决议第 8 段和本决议规定

的措施，指示委员会为此开展工作，在本决议通过后 15 天内向安全理事会提交

报告，还决定如果委员会未采取行动，则安全理事会将在收到该报告后 7 天内完

成调整有关措施的行动； 

 美国不允许向朝鲜出口或再出口可能有助于朝鲜与核相关、与弹道导弹相关

或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方案的任何物项。这些限制适用于 2017 年 8

月22日委员会主席根据第2371(2017)号决议第4段提交的信的附件中所列物项，

其中包括因核不扩散、导弹技术、化学和生物等原因而受管制的物项。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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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该信附件所列物项出口或再出口到朝鲜需要得到美国商业部根据《出口管

理条例》发放的许可证。对向朝鲜所有最终用户出口和再出口附件所列物项的申

请实行不批准政策。 

 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包括参与瓦森纳安排、核供应国集团、桑戈委员会、

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澳大利亚集团及不扩散安全倡议的国家合作，并通过参与面

向非成员国开展的外联方案，防止向朝鲜转让与提供、制造、维护或使用 8 月 22

日的信的附件所列物项有关的技术培训、咨询、服务或援助。 

第 5段 决定通过指认额外常规武器相关物项、材料、设备、物品和技术，调整

第 2321(2016)号决议第 7段规定的措施，指示委员会为此开展工作，在本决议通

过后 30 天内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还决定如果委员会未采取行动，则安全理

事会将在收到报告后 7 天内完成调整有关措施的行动，并指示委员会每 12 个月

对清单进行一次调整； 

 美国不允许向朝鲜出口或再出口与常规武器有关的物项、材料、设备、物品

和技术。这些限制适用于 2017 年 9 月 5 日委员会主席根据第 2371(2017)号决议

第 5 段提交的信的附件中所列物项，其中包括与常规武器有关的物项。 

 将该信附件所列物项出口或再出口到朝鲜需要得到美国商业部根据《出口管

理条例》发放的许可证。对向朝鲜所有最终用户出口和再出口附件所列物项的申

请实行不批准政策。 

运输 

第 6段 决定委员会可指认它有资料表明与第 1718(2006)、1874(2009)、

2087(2013)、2094(2013)、2270(2016)、2321(2016)、2356(2017)号决议或本决

议禁止的活动有关或曾经有关的船只，所有会员国均须禁止此类被指认船进入本

国港口，除非在紧急情况下或在返回其发航港的情况下必需进港，或者除非委员

会事先认定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或符合第 1718(2006)、1874(2009)、2087(2013)、

2094(2013)、2270(2016)、2321(2016)、2356(2017)号决议或本决议的任何其他

目的而必须进港； 

 《美国法典》第 50 编第 191 节和美国海岸警卫队据此印发的条例授权港口

船长管理任何外国旗船在美国领水内的停泊和移动，在任何时候对此类船只进行

检查，在船上部署警卫，且在港口船长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为确保此类船只免

遭破坏或损害、防止破坏或损害任何美国港口或水域，或为确保履行美国权利和

义务，可为这些目的完全占有和控制此类船只。 

第 7段 澄清，除非委员会根据个案情况事先批准，第 2270(2016)号决议第 20

段和第 2321(2016)号决议第 9 段所述措施无一例外地适用于包租悬挂朝鲜国旗

的船只，这些措施要求各国禁止本国国民、受其管辖的人以及在其境内组建或受

其管辖的实体拥有、租赁、运营任何悬挂朝鲜国旗的船只；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874(2009)
https://undocs.org/ch/S/RES/2087(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094(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270(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56(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874(2009)
https://undocs.org/ch/S/RES/2087(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094(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270(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56(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270(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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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外国资产管制处执行的《美国联邦法规》第 31 编第 510 部分第 13466 号

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在朝鲜登记船只，为船只悬挂朝鲜国旗获得许可，以及拥有、

租赁、运营悬挂朝鲜国旗的任何船只或为其提供保险。 

对第 8、9、10段的统一答复 

产业 

第 8段 决定第 2321(2016)号决议第 26段应改为： 

“决定朝鲜不得从其领土、或由其国民、或使用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或飞机直接或

间接供应、销售或转让煤、铁和铁矿石，所有国家须禁止本国国民或使用悬挂其

国旗的船只或飞机从朝鲜购买这些材料，不论此类材料是否源于朝鲜领土，决定

对于书面合同在本决议通过之前即已最后敲定的铁和铁矿石销售和交易，所有国

家可允许这些货物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最多 30 天内进口入境，但须不迟于本决

议通过之日后 45 天向委员会发出通知，其中载明这些货物进口的详细情况，还

决定这一规定不适用于出口国根据可信信息证实为非朝鲜原产、经由朝鲜运送、

完全用于从罗津港(Rason)出口的煤，但出口国须事先通知委员会且此类不涉及

朝鲜原产煤的交易与为支持朝鲜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第 1718(2006)、

1874(2009)、2087(2013)、2094(2013)、2270(2016)、2321(2016)、2356(2017)

号决议或本决议所禁止的其他活动创收无关”； 

第 9段 决定朝鲜不得从其领土、或由其国民、或使用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或飞机

直接或间接供应、销售或转让海产食品(包括鱼类、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和其他

一切形式水生无脊椎动物)，所有国家须禁止由本国国民或使用悬挂其国旗的船

只或飞机从朝鲜购买这些物项，不论它们是否源于朝鲜领土，并决定，对于书面

合同在本决议通过之前即已最后敲定的海产食品(包括鱼类、甲壳动物、软体动

物和其他一切形式水生无脊椎动物)销售和交易，所有国家可允许这些货物自本

决议通过之日起最多 30天内进口入境，但须不迟于本决议通过之日后 45 天向委

员会发出通知，其中载明这些货物进口的详细情况； 

第 10段 决定朝鲜不得从其领土、或由其国民、或使用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或飞机

直接或间接供应、销售或转让铅和铅矿石，所有国家须禁止由本国国民或使用悬

挂其国旗的船只或飞机从朝鲜购买这些物项，不论它们是否源于朝鲜领土，并决

定，对于书面合同在本决议通过之前即已最后敲定的铅和铅矿石销售和交易，所

有国家可允许这些货物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最多 30 天内进口入境，但须不迟于

本决议通过之日后 45天向委员会发出通知，其中载明这些货物进口的详细情况； 

 由财政部在与国务院协商下负责执行的第 13570号行政命令第 1节禁止直接

或间接从朝鲜向美国进口任何货物、服务或技术。该行政命令第 2(a)节禁止美国

人或在美国境内进行任何规避或逃避、意在规避或逃避、造成违反或企图违反第

13570 号行政命令禁令的交易。 

 此外，第 13722 号行政命令禁止身处任何地点的美国人就被指认个人或朝鲜

政府享有权益的财产进行交易。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874(2009)
https://undocs.org/ch/S/RES/2087(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094(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270(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56(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5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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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8 年以来，联邦航空局禁止美国注册的飞机经由包含“朝鲜领空的东

经 132度以西平壤飞行情报区进行民航飞行，除非此类飞机由外国航空公司运营。

该飞行禁令也适用于所有美国航空公司、商业运营商及所有享有联邦航空局签发

的飞行员证书所赋特权的人，但为外国航空公司操作美国注册飞机的人除外。例

外情况还包括：(a) 有联邦航空局豁免授权的作业；(b) 经联邦航空局核准，由美

国政府另一机构授权的作业；(c) 飞行中的紧急情况。 

 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可检查前往或离开美国的飞机上的所有

货物(例如见《美国法典》第 19 编第 482 和 1499 节)，并扣押和(或)没收任何违

法输入或出口的物项，或违法出口的军用武器或弹药，以及任何有关的船只或飞

机(例如见《美国法典》第 19 编第 1595a 节和第 22 编第 401 节)。 

 关于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根据《美国法典》第 14 编第 89 节，国土安全部

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可登船检查位于他国领海之外任何地方的任何悬挂美国国旗

的船只，执行美国法律。在美国毗连区内（距离美国海岸线 24 海里以内），国土

安全部的海岸警卫队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均有权登上前往或离开美国的船

只，检查载货舱单和搜查货物(例如见《美国法典》第 19 编第 1581 节、1587 节

和第 14 编第 89 节)。 

 不论悬挂何种旗帜，如果船只或飞机本身原产于美国，或原产于美国的船只

或飞机部件的价值超过船只/飞机总价值的 10%，则船只或飞机本身受《出口管

理条例》管制，要求有工业安全局许可证方可前往朝鲜。即使此类船只或飞机运

送的物项本身因未达到美国原产受管制物项的最低门槛而不受《出口管理条例》

的管制，《出口管理条例》的这些出口和再出口规则也将对此类船只适用。 

第 11段 表示关切朝鲜国民经常为创造对外出口收入的目的在其他国家工作，朝

鲜将这些收入用于支持违禁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决定所有会员国在本决议通

过之日后任何日期，向朝鲜国民发放的工作许可证总数不得超过本决议通过时在

本国管辖范围内发放的已有数目，除非委员会根据个案情况事先批准要为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实现无核化或符合第 1718(2006)、1874(2009)、2087(2013)、

2094(2013)、2270(2016)、2321(2016)、2356(2017)号决议或本决议目标的任何

其他目的，超出本决议通过时在会员国管辖范围内发放的工作许可证数目而雇用

更多朝鲜国民； 

 目前，很少有朝鲜国民拥有美国工作许可。大多数拥有工作许可的人被给予

难民身份、庇护身份，或正在申请庇护(见 2004 年《朝鲜人权法》，公法第 108-133

号)。2017 年 9 月 24 日，特朗普总统发布第 9645 号通告，内容包括除某些例外

和豁免外，暂停朝鲜国民进入美国。该通告限制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处在美国

境外的朝鲜国民进入美国，如果他们在这一天没有有效签证，且因第 13769 号行

政命令规定的签证撤销或取消而没有资格获得签证或其他有效旅行证件。 

 该通告规定以下情形的朝鲜国民为这一限制的例外情况：(1) 是美国合法永

久居民；(2) 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或之后进入或假释进入美国；(3) 持有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有效或在此后任何日期印发的非签证文件，允许他们前往美国、寻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874(2009)
https://undocs.org/ch/S/RES/2087(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094(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270(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5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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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入境或被获准入境；(4) 是非指认国家的双重国籍者，以非指认国家发放的护

照旅行；(5) 以外交或外交类签证旅行；(6) 正在申请或已得到美国庇护，是已

获准进入美国的难民，正在申请或已获得《禁止酷刑公约》规定的免驱逐保护。

该通告还规定可根据个案情况为朝鲜国民提供豁免，如果确定拒绝进入将造成过

度困难、入境不会威胁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且入境将符合国家利益。 

 此外，将通常居住在朝鲜的个人带往美国工作属于第 13570 号行政命令第 1

条禁止的从朝鲜输入服务的行为。 

金融 

第 12段 决定各国须禁止由本国国民或在本国境内与朝鲜实体或个人开设新的

合资企业或合作实体，或通过追加投资扩大现有的合资企业，而不论它们是为了

朝鲜政府还是代表朝鲜政府行事，但这种合资企业或合作实体事先已由委员会根

据个案情况批准的不在此列； 

 由财政部在与国务院协商下负责执行的第 13722 号行政命令第 3(a)㈠节禁止

从美国或由身处任何地点的美国人直接或间接向朝鲜出口或再出口任何货物、服

务或技术，除非另有许可或豁免。该行政命令第 3(a)㈡节禁止身处任何地点的美

国人在朝鲜进行新投资。 

 由财政部在与国务院协商下负责执行的第 13570号行政命令第 1节禁止直接

或间接从朝鲜向美国进口任何货物、服务或技术。该行政命令第 2(a)节禁止美国

人或在美国境内进行任何规避或逃避、意在规避或逃避、造成违反或企图违反第

13570 号行政命令禁令的交易。 

第 13段 澄清第 2094(2013)号决议第 11段所载禁令适用于经由任何会员国领土

进行的资金清算； 

 第 13570 和 13722 号行政命令分别禁止向朝鲜输入和从朝鲜输出任何服务。

此类条款认为资金清算是一项服务，因此禁止从朝鲜输出和向朝鲜输入此类服务。 

 

https://undocs.org/ch/S/RES/2094(2013)

